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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市监企注〔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6号）和《工商总局关于提高登记

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的意见》（工商企注字〔2017〕54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名称

核准制度改革，扩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范围，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化企业登记便利化服务水平，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坚持自主便捷、统一规范、公开透明原则，创新登记方式，简化登记流程，赋予企业名称自主权利，规范

名称登记管理程序，提高企业名称登记效率。

　　（一）简化企业名称登记程序。企业登记机关开放企业名称数据库，为社会提供企业名称的查询、比对服

务。加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行政指导力度，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或者企业名称核准与企业设立登记不在同一

机关的以外，企业名称不再实行预先核准，申请人可以在办理企业登记时，以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一并申请。

　　（二）建立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落实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和相同相近比对规则，对申请的名称与在先登记

名称相同以及属于禁用范围的，系统不予通过；对涉及相关情形限用内容的，系统提示申请人需提供有关证明

或者授权文件方可通过；对与在先登记名称近似的，提示申请人存在的侵权风险。强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主

体责任，企业应当承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三）加强企业名称登记规范。公开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条件、程序、期限和审查要求，规范适用范围和

登记材料。以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办理登记的，企业登记机关审核发现有违反禁用规则、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

等情形的，应当不予登记。完善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纠错机制，对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使用中被认定为不适

宜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责令企业限期变更名称。

　　（四）建立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进一步明晰企业名称使用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快速处理企业名称争

议。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滥用名称权利，与其他企业名称之间发生的争议，由企业名称核准机关处理；与他人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等其他商业标识之间的争议，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五）加强企业名称事后监管。人民法院或者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企业限期纠正或者停止使用企业

名称的，企业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

替该企业名称，并向社会公示。

　　二、试点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和本通知要求，

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管环境，选择两个以上地市，在省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统一规范指导下，开展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2018年6月底前，制定实施方案并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有条件的省

份，2018年9月底前，在辖区一半以上地区开展改革试点。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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